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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2學年度第 3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2年 11月 5日（星期二）下午 2時 

地點：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4樓瑞穗廳、民雄校區行政大樓 2樓簡報室、新

民校區管理學院 4樓 D01－414會議室（視訊會議） 

主席：邱義源校長                              記錄：王麗雯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 頒獎 

一、教育部捐資教育事業獎勵 

（一）教育部銀質獎牌：ISKM Investment Pte Limited Company林麥聯誼

會王明純董事長。 

（二）教育部獎狀：宇明泰化工公司董事長周欽俊先生、益華吳郭魚單性

魚苗繁殖場負責人邱益華先生、台積電生產設備採購處經理蘇志宏

先生、本校校友總會榮譽理事長蔡武璋先生及本校森林暨自然資源

學系教授林金樹先生。 

二、102年度績優兼任行政教師獎：學生事務處學生職涯發展中心王紹鴻主

任。 

三、102年度績優職員獎：教務處陳俐伶秘書、生命科學院林淑娟組員、主

計室專案組員李茹香小姐、圖書館專案組員陳昭君小姐及契僱組員林

嘉琪小姐。 

四、102年度績優工友獎：秘書室工友王淑慎小姐、主計室工友鄭靜乙小姐 

、總務處技工蔡賜福先生、校園環境安全管理中心技工唐進益先生、

生命科學院工友任綉欽小姐。 

 

貳、 主席報告 

兩位副校長及各位與會主管、同仁們大家好。首先要恭喜獲得教育部

捐資教育事業獎勵人員及本校績優獎的同仁，原安排於校慶典禮中頒獎，

但因典禮時間考量，因此規劃於行政會議公開場合中頒獎，公開表揚與肯

定，非常謝謝大家的努力。以下四點報告： 

一、94 週年校慶活動圓滿完成，從籌備到正式展開各項慶祝活動，各單位

積極參與，透過多次的籌備會議及相關研商會議，處室間充分橫向連

結與溝通，本年度校慶典禮活動安排得宜，時間妥善掌控，讓校外來

賓及校內參與的教職員工生均感受到承辦單位用心的規劃。雖然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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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很辛苦，但因用心的投入而獲得更高的成就感，呈現豐富的活力

與信心，這是非常重要的歷程，也是持續推動學校進步的動力，再一

次謝謝大家。也請各位主管代為轉達，對校慶期間所有參與付出的教

職員工生，表達最高的謝意。 

二、校慶運動會及校慶典禮等大型慶祝活動陸續結束，但整體來說只達成

95%，而剩下的 5%，也是以往常常被忽略的，就是製作活動成果資料檔

案。請各項活動負責單位在記憶猶新時，有始有終的進一步將所有活

動計畫書、籌備過程、會議紀錄及活動當日精彩鏡頭的照片等相關成

果資料彙整成冊，建置電子檔案或書面資料，除具有高度參考價值，

也是提供未來辦理各項評鑑訪視之佐證資料。如體育室承辦校慶運動

會、學生事務處負責校慶典禮、圖書館「瓷繪金傳奇」、研究發展處（育

成中心）辦理 101 學年度研發成果展及記者會等各項成果資料均應妥

善彙整及建檔，尤其具有紀念價值之成果及相片等，更應主動提供秘

書室備份及永久保存。 

三、電影《KANO》即將上映，透過電視媒體、報章雜誌的宣傳，氣勢逐漸

旺盛，電影題材是以本校前身嘉農棒球隊於 1931年赴日本參加甲子園

比賽獲得準優勝（亞軍）的重要訓練過程。描述在當時艱困的環境下，

展現棒球隊永不放棄的精神，將會很令人感動，也會讓民眾直接聯想

到現在的嘉義大學，我們應藉此機會與平台，充分發揮本校的優勢，

積極行銷及宣傳，以提高學校知名度。 

四、校慶期間規劃有許多活動，蒞校來賓與學生家長相當多，能見度高，

但學生的外在表現及行為仍有待加強，例如學生們穿著短褲、拖鞋在

校園內走動，外在形象將直接影響來賓對本校的第一印象。請於適當

時機及場合宣導生活教育的重要性，並以師長的身分提供正確的觀

念，勸導學生在各種場合應有適當合宜的穿著及表現，提升本校學生

誠於中而形於外的內涵素質。 

 

參、 宣讀 102學年度第 2次行政會議紀錄 

決定：紀錄確立。 

 

肆、 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決定：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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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教務處 

案由：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教師教學意見信箱辦理情形，提請 報告。 

說明： 

一、依據 102 年 5 月 7 日本校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決議辦理。 

二、本校期初教學意見調查自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改實施無題目之教

學意見信箱，學生可於開放期間隨時且不限次數上網提供教學意見，

使教師能即時自我檢視及調整教學內容與策略，以輔導學生克服學習

障礙及做為改善教學之參考，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三、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教學意見信箱於 102 年 9 月 30 日（星期一）

至 102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五）止實施，敬請各院系所轉知所屬教師，

協助宣導學生上網填答。 

四、教學意見信箱路徑 

（一）教師查詢路徑：本校首頁→e 化校園→校務行政系統→鍵入帳號、

密碼→系統選單→教學意見調查統計表/信箱。授課教師可隨時登

入查閱，即時自我檢視及調整教學內容與策略，冀達到「教」與「學」

相互回饋之目的。 

（二）學生填答路徑：本校首頁→e 化校園→校務行政系統→鍵入帳號、

密碼→系統選單→教學意見信箱調查作業。學生可於信箱開放期間

隨時且不限次數上網提供學習意見，作為師生「教」與「學」互動

平台。 

五、本校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教學意見信箱各學院填答統計如下： 

填答 

學院別 
填答數量（筆） 備註 

全校 1,796  

師範學院 253  

人文藝術學院 359  

管理學院 119  

農學院 469  

理工學院 175  

生命科學院 260  

虛擬學院 161 
含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語
言中心、公共政策研究所及軍訓組 
統計至 102 年 10 月 17 日上午 11 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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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請宣導學生上網填答。 

 

※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教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 102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經費執行情形，提請 報告。 

說明：截至 9 月 30 日各主軸計畫補助款執行情形如下表，9 月底預定執行

率為 62.37%，目前本計畫總執行率為 54.05%，登帳率為 67.77%。 

主軸別 

補助款 

核定數 

（A） 

已核銷 

（B） 

9 月份預定 

執行率 

執行率 

（B/A） 

登帳數 

（C） 

登帳率 

（B+C）/A 

A 7,383,153  4,321,313  52.28% 58.53% 369,258  63.53% 

B 4,945,558  2,855,650  79.99% 57.74% 1,013,303  78.23% 

C 3,235,712  1,892,607  66.81% 58.49% 185,312  64.22% 

D 3,608,604  1,634,545  67.57% 45.30% 485,488  58.75% 

E 972,153  602,794  70.37% 62.01% 41,509  66.28% 

F 3,952,959  1,294,954  34.82% 32.76% 1,794,570  78.16% 

G 3,348,000  2,052,605  79.97% 61.31% 213,174  67.68% 

總管考 2,553,861  1,560,265  61.83% 61.09% 14,325  61.66% 

合計 30,000,000  16,214,733  62.37% 54.05% 4,116,939  67.77% 

（截至 9 月 30 日會計系統統計資料） 

決定：請於期限內加強執行。 

 

※報告事項三 

報告單位：總務處 

案由：本校 102年度各項重要工程執行情形，提請 報告。 

說明： 

一、重大工程工作進度報告如下： 

（一）理工大樓各分項工程 

1.理工大樓新建工程 101 年 12 月 6 日竣工，本校歷經本年 4 月 10

日、6月 24日及 7月 10日辦理 3次驗收，於 7月 10日驗收完畢，

並已於 7月 17日辦理點交。 

2.植栽工程於 4月 16日驗收完成，進入為期 1年之撫育養護期。 

3.基地南側道路改善工程於 7月 30日竣工，9月 12日驗收完畢。 

4.理工大樓裝修工程 9月 1日開工，10月 20日竣工，刻正辦理結算

中。 

5.網路佈線工程 9月 18日驗收完成。 

6.理工大樓與應化一館（理化館）間景觀改造工程刻正設計中。 

（二）台灣魚類保育研究中心新建工程於 6月 27日驗收完成，使用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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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日核發。裝修工程招標中，於 10月 29日開標。 

二、林森校區側棟教室、空大 1-2樓及游泳池更衣室等 3棟建築物拆除工

程刻正進行側棟教室拆除，預定 11月中旬完工。 

三、蘭潭校區瑞穗館增設音響反射板改善室內音環境統包採購案，於 9

月 17 日開工，工期 50 日曆天，為避免影響校慶典禮之舉行，自 10

月 17日起至 11月 2日停工，並商請廠商鋪設地毯。 

四、蘭潭校區建築物屋頂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工程，分別於圖書資訊館

設置 90Kwp、綜合教學大樓設置 30Kwp之發電系統，9月 30 日開工，

工期 90日曆天，預定 12月下旬完工。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四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103年度新設立屆滿3年系所接受第二週期系所評鑑作業時程，

提請  報告。 

說明： 

一、配合 103 年度系所評鑑項目暨指標修訂（修訂情形如下），並考量 103

年度評鑑實施計畫有關新設立系所班制之評鑑時程與認可結果有所

調整，經本校 103 年度受評單位（外籍生全英文授課觀光暨管理碩士

學位學程、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及 104 年受評單位（植物醫學系）

勾選結果：本校所有延後評鑑受評班制「評鑑時程」分別於 103 年、

104 年上半年進行；「認可結果」為通過、有條件通過兩種。 

項目 第二週期 第二週期修訂版 

項目一 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 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 

項目二 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 教師、教學與支持系統 

項目三 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學生、學習與支持系統 

項目四 學術與專業表現 研究、服務與支持系統 

項目五 畢業生表現與整體自我改善機制 自我分析、改善與發展 

二、本校 103 年度上半年接受第二週期系所評鑑之外籍生全英文授課觀光

暨管理碩士學位學程、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近期重要工作項目摘要

如下： 

時程 預定工作項目 執行情形說明 

102.9.30 前 

各受評單位提送自我評鑑訪評委員建
議名單送交院長圈選；各受評單位排定
自我評鑑實地訪評時間 

各受評單位確認自我評鑑訪評委員名
單並排定實地訪評時間。 

102.10.30 前 
各受評單位自我評鑑委員名單及實地
訪評時間送研發處 

調查各受評單位自我評鑑訪評委員名
單及實地訪評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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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程 預定工作項目 執行情形說明 

102.10-102.11.30 各受評單位進行自我評鑑實地訪評 

各受評單位請參考高教評鑑中心 103

年度實施計畫表 1 通識教育暨系所實
地訪評行程表，規劃自我評鑑實地訪
評流程。 

102.11-103.1.15 

1.各受評單位召開自我評鑑實地訪評
檢討會 

2.各受評單位修正自我評鑑報告暨補
充相關佐證資料 

管理學院、理工學院、各行政單位配
合提供自我評鑑所需相關佐證資料。 

103.1.31 前 
各受評單位完成自我評鑑報告初稿（含
相關佐證資料） 

管理學院、理工學院、各行政單位配
合提供自我評鑑所需相關佐證資料。 

103.1.15-103.2.15 各受評單位上傳並提交自我評鑑報告 配合高教評鑑中心辦理。 

決定：請相關系所及早規劃各項籌備作業。 

 

※報告事項五 

報告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職員考績委員會審議考績原則修正案，提請  報告。 

說明：  

一、為應實務發展需求，爰據本校現行組織架構，調整考績組群之配置，

另比照職員增訂「駐衛警察隊」初核甲等人數為 60%之比例規定，及

依行政院規定修正本校公務人員每人每年最低學習時數為 40 小時

(其中數位學習不得低於 5小時）。 

二、本案業經 102 年 10 月 8 日本校 102 學年度第 2 次職員甄審及考績

委員會審議通過。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六 

報告單位：主計室 

案由：本校 102年度資本門截至 102年 9月 30日止經費執行情形，提請  

報告。 

說明： 

一、本校 102年度資本門經費執行情形說明如下： 

（一）A版 102年度可支用預算數 1億 9,374 萬 8,094元，截至 102年 9

月 30 日止累計預算分配數 9,286 萬 6,417 元，實際執行數 6,635

萬 2,347元，預算執行率 71.45﹪，全年度預算達成率 34.25%。其

中營建工程全年度實際達成率 12.43%，教學設備全年度實際達成

率 5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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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B 版 102 年度可支用預算數 2,639 萬元，截至 102 年 9 月 30 日止

累計預算分配數 1,833 萬 6,000 元，實際執行數 1,225 萬 5,634

元，預算執行率 66.84﹪，全年度預算達成率 46.44%。 

（三）合計截至 102 年 9 月 30 日止預算分配執行率 70.69﹪，全年度達

成率 35.71%。 

二、教育部 101年 7 月 3日臺會（一）字第 1010120604 號函轉行政院主

計總處 101年 6月 26日主基作字第 1010200770號函，請本校加強購

建固定資產預算控管並加速執行。本校截至 9月 30日止預算分配執

行率 70.69%(未達行政院主計總處規定執行率 90%)，全年度達成率僅

35.71%(未達教育部規定達成率 75%)。請本校各單位於本年度核定之

固定資產額度內儘速積極辦理各項固定資產之採購執行。 

三、有關各單位截至 10月 22日資本門執行情形整理彙整如下： 

計畫名稱 
年度 

可支用數 

實支數及
核銷數 

請購 

未銷數 

累計 

動支數 

尚可 

動支數 
動支率％ 執行率% 

動支率 

<90% 

執行率
<90% 

專項固定資產  

總務處營繕工程 30,226,094 22,088,498 3,276,028 25,364,526 4,861,568 83.92 73.08 ˇ ˇ 

理工教學大樓 64,228,000 9,903,084 32,881,733 42,784,817 21,443,183 66.61 15.42 ˇ ˇ 

校統籌款 11,790,022 8,329,125 2,199,448 10,528,573 1,261,449 89.30 70.65 ˇ ˇ 

電算中心 1,100,000 181,504 917,484 1,098,988 1,012 99.91 16.50  ˇ 

電算中心-設置及應用電

腦設備 
4,135,928 3,784,716 318,331 4,103,047 32,881 99.20 91.51   

圖書館 19,613,043 17,572,409 180,001 17,752,410 1,860,633 90.51 89.60  ˇ 

電機工程學系專項設備 5,570,000 1,930,676 2,844,865 4,775,541 794,459 85.74 34.66 ˇ ˇ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專項

設備 
6,380,000 757,441 5,245,680 6,003,121 376,879 94.09 11.87  ˇ 

植物醫學系專項設備 1,667,500 14,100 1,000,000 1,014,100 653,400 60.82 0.85 ˇ ˇ 

固定資產  

行政單位 3,800,223 2,530,378 315,000 2,845,378 954,845 74.87 66.58 ˇ ˇ 

師範學院 2,545,824 1,886,970 130,762 2,017,732 528,092 79.26 74.12 ˇ ˇ 

人文藝術學院 1,594,701 754,897 0 754,897 839,804 47.34 47.34 ˇ ˇ 

理工學院 6,169,075 4,328,528 0 4,328,528 1,840,547 70.16 70.16 ˇ ˇ 

農學院 4,094,379 2,656,190 31,411 2,687,601 1,406,778 65.64 64.87 ˇ ˇ 

生命科學院 2,382,025 1,504,654 0 1,504,654 877,371 63.17 63.17 ˇ ˇ 

管理學院 1,671,930 840,710 0 840,710 831,220 50.28 50.28 ˇ ˇ 

公共政策研究所 57,288 30,678 0 30,678 26,610 53.55 53.55 ˇ ˇ 

決定：請各單位積極辦理各項經費執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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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七 

報告單位：主計室 

案由：102會計年度即將於 12月 31日結束，為順利辦理年度決算業務，請

各單位配合辦理事項，提請  報告。 

說明： 

一、本（102）會計年度即將於 12月 31日結束，為順利辦理年度決算業

務，請各單位配合年底關帳作業。 

二、本（102）年度發生之財務購置及修繕案件、出差旅費及用人等相關

費用，其 102年度之發票、收據等均須於 102年度完成報銷，計畫經

費期間若跨 2年度，102年度之發票、收據等亦均須於 102年度完成

報銷。（102年度之發票、收據等不得於 103年度辦理報銷）。為配合

請購期限限制，12月 13日起會計網路簽證系統即停止「新增請購」，

12 月 13 日至 26 日系統僅可對已登錄之請購案件進行「報銷及下修

金額」，網路登錄作業之會計系統將於 12月 26日起全部關閉使用（請

參閱附件第 1頁至第 2頁）。 

三、相關資訊公告於主計室網頁/最新消息（http://www.ncyu.edu.tw/a

ccount/）。 

決定：請各單位配合辦理。 

 

※臨時報告事項 

報告單位：人事室 

案由：重申本校兼任教師之聘任案，至遲於每學期開學前提請校教評會審

議。惟情形特殊者，得於每學期加退選截止前，敘明具體理由並經

專案簽准後，送請校教評會審議，提請  報告。 

說明： 

一、查本校兼任教師聘任審查要點第 7點規定略以，兼任教師之聘期應視

實際需要提聘（聘期以 1 學期為原則，短期授課者聘期以實際上課日

為準），至遲於每學期開學前提請校教評會審議，並於該次會審查完

畢；惟情形特殊者，得於每學期加退選截止前，敘明具體理由並經專

案簽准後，送請校教評會審議。 

二、為顧及學生受教權及教師聘期、支薪之權益，請各學院、系（所、中

心）確依上述規定時程，於每學期開學前完成兼任教師聘任案；如有

情形特殊者，請於每學期加退選截止前，敘明具體理由並經專案簽准

後，補提三級教評會審議，惟起聘及支薪日期應自校長批示後始為生

http://www.ncyu.edu.tw/account/
http://www.ncyu.edu.tw/account/
file:///D:/嘉大cfj/校教評會/校教評會會議用規章/校教評會會議用相關規章1010801後/國立嘉義大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相關法令目錄.docx
file:///D:/嘉大cfj/校教評會/校教評會會議用規章/校教評會會議用相關規章1010801後/國立嘉義大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相關法令目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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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決定：請各單位配合辦理，避免影響兼任教師權益及學生受教權。 

 

陸、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辦理招生作業規範第 2、3 點修正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2 年 6 月 13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20065002B 號令辦

理。 

二、本次修正主要為配合教育部修訂「大學辦理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 

三、檢附本校辦理招生作業規範第 2、3 點修正草案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第 3頁至第 5頁）、本校辦理招生作業規範（請參閱附件第 6頁至第

10 頁）、教育部 102 年 6 月 13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20065002B 號

令及奉核可簽（請參閱附件第 11頁至第 15頁）各 1 份，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訂定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為落實本校對特殊教育學生的輔導，特依教育部特殊教育法、教育部

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及大專校院特殊教

育推行委員會組成與運作方式參考原則，訂定「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

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  

二、檢附本要點草案總說明、逐點說明表、本要點草案、奉核可簽及教育

部 102年 6月 13日臺教學（四）字第 1020078808號函（請參閱附件

第 16頁至第 25頁）各 1 份，請卓參。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本草案第 1 點：「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對在校特殊教

育學生輔導，特依特殊教育法第四十五條…」；修正為：「國立嘉義大

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對在校特殊教育學生輔導及支持服務，特依

特殊教育法第四十五條…」。 

二、本草案第 3 點第 1 款：「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電算中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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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主任、語言中心中心主任、進修推廣部主任」；修正為：「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總務長、電算中心中心主任、語言中心中心主任、進修

推廣部主任及特殊教育中心主任」。 

三、本草案第 4 點第 5 款：「協調各系提供身心障礙學生甄試及單招名額 

」；修正為：「協調各系提供身心障礙學生甄試及招生名額」。 

 

※提案三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由：訂定本校學生出席國際會議及活動補助辦法（草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為鼓勵本校學生參與國際性學術會議及國際競賽，發表學術成果，並

擴大國際視野，提升國際地位，特訂定本校學生出席國際會議及活動

補助辦法（草案）。 

二、本辦法草案業依 102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決議辦理，於 10 月 1 日

召開相關協調會議研擬修正條文。 

三、檢附本補助辦法逐條說明表、本補助辦法草案、奉核可簽及 102 年

10 月 1 日協調會會議紀錄（請參閱附件第 26頁至第 34頁）各 1 份，

請卓參。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本草案第 4 條第 2 款：「每位各學制在學學生在學期間各以補助一次

為原則」；修正為：「各學制在學學生每位在學期間各以補助一次為原

則」。 

二、本草案第 4 條增列第 3 款：「各學院、系（所）得依本辦法訂定實施

要點」。 

三、本草案第 5 條：「發表作品係為合作者，同一作品以補助一人一次為

限」；修正為：「發表作品係為合作者，同一作品以補助一人一次為原

則」。 

 

※提案四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2 條條文修正草案，提

請 審議。 

說明： 

一、配合本校組織調整增設國際事務處，擬增列「國際事務長」為本校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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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智慧財產權推動委員會委員。 

二、檢附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2 條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原設置辦法及奉核可簽（請參閱附件第 35頁至第 37頁）各

1 份，請卓參。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修正條文第 2 條：「本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由校長、副校長、教務

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各學院院長、圖

書館館長、進修推廣部主任、電子計算機中心中心主任、主任秘書、

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及各校區學生會（含進修推廣部）會長組成，

並由校長為召集人，主任秘書為執行秘書」；修正為：「本委員會置

委員若干人，由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

國際事務長、各學院院長、圖書館館長、進修推廣部主任、電子計

算機中心中心主任、主任秘書、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及各校區學

生會（含進修推廣部）會長組成，並由學術副校長為召集人，主任

秘書為執行秘書」。 

 

※提案五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本校傑出校友選拔辦法第 4 條、第 5 條及第 7 條條文修正草案，提

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 102 年度傑出校友選拔初複審會議紀錄辦理。 

二、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第 4 條：推薦單位增加各縣市校友會，推薦表時程修正為每年 9

月中旬前依通知期限推薦。 

（二）第 5 條：每年度之傑出校友名額，修正為至多不超過 20 名。 

三、檢附本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原辦法及奉核可簽（請參閱附件第

38頁至第 41頁）各 1 份，請卓參。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修正條文第 5 條：「每年度之傑出校友名額，至多不超過二十名為額

度」；修正為：「每年度之傑出校友名額，至多以不超過二十名為限」。 

 

※提案六 

提案單位：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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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有關「國立嘉義大學院長遴選辦法」修正名稱為「國立嘉義大學院

長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及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為期法規名稱與規範內容一致，爰修正「國立嘉義大學院長遴選辦法 

」名稱為「國立嘉義大學院長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以資明確。另

為使院長遴選作業中，有關遴選委員就候選人行使同意權之實務作法

能有更明確之依循，為落實廣納校外人才擔任本校學術主管之效，爰

配合修正相關條文。 

二、本次共計修正條文 2 條，修正重點如下： 

（一）第 4 條：為使開票程序有所依循，乃將現行「每位候選人之得票數

統計達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時，即停止開票」之作法納入條文，

使實務作業更明確。 

（二）第 8 條：為期達到鼓勵校外人才擔任本校學院院長，爰就校外人士

經獲遴聘為院長後，簡化其教師聘任程序。 

三、本案業於 102 年 9 月 18 日函請各單位提供修正意見，俾彙整後提送

本會討論。 

四、檢附本校院長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請參附件第 42

頁）、本校院長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請參附件

第 43 頁至第 44頁）、本校院長遴選辦法及奉核可簽（請參附件第 45

頁至第 49頁）各 1 份，請卓參。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修正條文第 4 條第 2 款：「…開票結果如一至二人獲過半數同意，則

依規定陳請校長擇聘之」；修正為：「…開票結果如一至二人獲過半

數同意，則依規定陳請校長（擇）聘之」。 

 

※提案七 

提案單位：電子計算機中心 

案由：本校電腦及網路使用費收費要點修正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本要點草案業經 102 年 10 月 14 日本校 102 學年度第 1 次計算機諮

詢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二、修正本要點第 1 點、第 2 點、第 3 點、第 4 點文字、第 7 點點次及

將第 5、6 點合併。 

三、檢附本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原規定、奉核可簽及 102 學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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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計算機諮詢委員會議紀錄摘錄（請參閱附件第 50 頁至第 54 頁）

各 1 份，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本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委員會 

案由：本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設置辦法名稱及部分條文修正案，提

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2 年 8 月 26 日農牧字第 1020043122D 號函

修正本辦法名稱及部分條文，並提經 102 年 9 月 11 日本校 102 學年

度第 1 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會議審議通過。 

二、檢附本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設置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原辦

法、奉核可簽及 102 學年度第 1 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會議紀錄

（請參閱附件第 55 頁至第 63 頁）各 1 份，請卓參。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修正條文第 5 條：「本校利用動物進行科學實驗者，應先依據國立嘉

義大學動物科學應用計畫申請作業流程圖…」；修正為：「本校利用

動物進行科學實驗者，應先依據本校動物科學應用計畫申請作業流

程圖…」。 

 

※提案九 

提案單位：生命科學院生物資源學系 

案由：本校生命科學院生物資源學系附設生物多樣性中心設置要點第 3 點

修正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本案經 102 年 6 月 5 日生物資源學系 101 學年度第 9 次系務會議及

102年 8月 23日生命科學院第 1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並於 102年 8

月 27日簽奉校長核可提會審議。 

二、檢附本校生命科學院生物資源學系附設生物多樣性中心設置要點修 

正草案對照表、原規定、奉核可簽、生命科學院第 1 次院務會議紀

錄（摘錄）、生物資源學系 101學年度第 9次系務會議紀錄及本校附

屬單位（含中心）設置辦法（請參閱附件第 64 頁至第 71 頁）各 1

份，請卓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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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臨時提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本校學生生活學習獎助金實施要點部分規定修正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為使本校學生生活學習獎助金實施要點更臻完整，各單位及各項經費

項下均能適用，爰修正本要點。 

二、檢附本修正草案對照表、原要點及奉核可簽（請參閱附件第 72 頁至

第 76頁）各 1份，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柒、 臨時動議（無） 

捌、 主席結語（略） 

玖、 散會（下午 4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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